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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厚植本校研究暨學術出版實力，提昇學術聲望，特訂定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申辦學術期刊補助要點」。 

二、 本校各教學及研究單位定期出版發行、並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

學術期刊，得向研發處申請補助： 

(一) 其內容以學術性研究論著為限。 

(二) 須有健全之編輯委員會及審查制度。 

(三) 期刊格式、論文格式須符合國科會「國內學術性期刊評

量參考標準」。 

(四) 本校相關系、所或中心須為出版單位或發行人之一。 

(五) 已取得國際標準期刊號碼或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及符合

「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 

三、 申請經費補助單位應於每年度開始時填具申請表，並於申請時

檢附下列資料，送研發處彙整向研究發展會議提出全年度之經

費補助申請： 

(一) 最近一年出版之每份期刊正本二份。 

(二) 期刊之編輯（含期刊之每期實際出刊日紀錄、年度總篇數及總

頁數、該期刊論文被引用情形）及審稿制度說明書（含退稿率

說明、選送匿名論文審查意見至少十份）、編輯名單及資歷簡

介。 

(三) 最近一年經費申請及使用情形說明書。 

(四) 全年度之預算說明書。 

(五) 其他相關補充文件，如期刊獲獎證明、被國際著名資訊機構收

錄之證明文件等。 

四、 研發處於受理申請案件後，應就第三點規定之表件進行初審，

通過者送研究發展會議審查。研究發展會議於審查各申請案

時，得要求申請單位提供第三點規定外之特定資料或文件，且

申請單位應派員出席會議說明。另於審查各項申請案，認為必



要時，得徵詢校內或校外專家學者之意見。 

五、 審查與補助標準： 

(一)審查標準： 

1. 一年至少出版二期。 

2. 每期刊出之論文性質應以通過審查之作者創作為原則，譯作或

業務報告均不在考慮之列。 

3. 編輯委員會之成員應由國內（外）不同學術研究機構專家組成

並負責審稿相關作業，或與學會共同辦理。 

4. 編輯作業方面：(1)每年刊出之論文篇數應至少為八至十篇。

(2)刊出稿件以校外稿件為主，校內稿件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三

十。(3)退稿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4)期刊須列明論文收到

日期／修訂日期／接受日期。 

（二）補助標準： 

1. 獲審查通過之期刊，每年補助新臺幣20萬元以下。 

2. 補助項目以出版期刊相關費用（如審查費、印刷費、編譯費、

出席費、英文編修費、文具、郵資、臨時工及其他相關所需之

費用）之業務費為限。 

3. 確切補助額度將依據本校年度預算分配之經費多寡調整，並應

符合各補助經費來源之相關規定。 

4. 本補助款每年補助乙次，每教學研究單位以申請乙份期刊為

限。 

六、 經研究發展會議審查通過之申請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提出

證明者，得予以較高額之補助： 

(一) 列為TSSCI、THCI第一級名單者，每年補助新臺幣四十萬元以

下為原則。 

(二) 收錄在TSSCI、THCI者，每年補助新臺幣三十五萬元以下為原

則。 

(三) 依本點申請案每年以補助乙次為原則，每教學研究單位不限申

請期刊份數。 

(四) 申請額度超過補助金額上限者，得另以專簽辦理。 

七、 期刊除紙本發行外，若能以電子出版品形式發行，並透過網際

網路方式廣為流傳者，應另檢附作者之電子出版品授權書，並

提供電子化流通佐證資料(如閱覽次數、下載次數、引用次數



等)，得酌增補助。 

八、 為收補助之成效，獲補助之期刊應於每年補助期滿，將相關文

件或資料送研究發展會議審查、評估，若未通過者，將終止下

一年度之補助。 

九、 研究發展會議審查結果之會議紀錄，將分送各申請單位，獲得

補助之單位可據此辦理請款核銷。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